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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妇女再嫁问题初探

张 靖 龙

冰文通过对前代婚俗
、

贞节观念 以及与元朝的经济
、

政治
、

文化诸因素之间相互
「

r

作用
一、

发展变化关系的考察
,

初步探讨 了元代妇女再嫁的问题
。

文章认为程朱理学并

未对宋代妇女的自由改嫁产生实际影响
,

而一直辛行收继婚制的蒙古
、

色 目婚俗则对

贡节观念起到了一定的淡化作用
; 历经战争破坏的前期元朝

,

出于经济恢复的需要
,

大力鼓谕人 口 的增殖
,

因而对妇女的再嫁采取宽松
、

自由的态度
。

元代后期随着经济

的复苏
、

拿古贵族汉化程度的加深和理学家在中央政权内影响的扩大
,

贞节观念得

到官方的重视与强调
,

但终元之世
,

妇女自由改嫁的风气并未产生实质性的改变
。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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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男
,

1 9 56 年生
,

现任温州师院中文系讲师
。 几

“
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

”
个体婚制

,

其重 要 特 征就是
“
女性被男性奴役”

。

①在古代中国
, :

对女性的奴件是通过祟场男权的封 建礼 教 得 以 实施

的
, “

妇人
,

从人者也
,

缘从夫
,

夫死从子
” 、⑧ “ 妇者

,

服也
,

以礼屈服也
。
分 ⑧ 女性对男

性依附
、

人贞吉
,

.

属从的标志之一
,

即自由改嫁杖利的丧失
。

早在商周时 代
,

《易经 》

从一而终
, ” 稍后的 《礼记

·

郊特牲》亦云
: “

信
,

妇德也
。

` 与之 齐
,

就提出
: “

妇

终 身不改
,

死故夫木嫁
。 ” 不过

,

中野狐涎之毒过深者虽代有其人
,

对整不社会并无太大的影响
,

从宫

庭到民间
,

女的不以再嫁为耻
,

男的亦不因
“
失节

”
而嫌

,

流风所及
,

·

以迄北宋
。

陈顾远先

生指出
: “

白周扭迄于唐
, …

夫死再嫁纵不视为合于礼制
,

顾亦不视为奇辱大耻
,

其轻视再酿

之妇
,

乃 自宋以后始甚也
” 。 ④

_

影响一代妇女改嫁自由度间题的
,

主要是前代婚俗
、

礼教贞节观念 以及与经济
、

政治诸

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
,

点商榷
。

本文拟从此出发探讨元代妇女的改嫁问题 ; 并与某些研究观

陈先生所云
“
宋以后

” ,

是否包括宋代呢 ? “
自经程朱深刻地为夫死不嫁之说后

,

世俗遂

以再嫁为奇耻
” , ⑤鲍宗豪先生也持相似的观点

: “
反对寡妇再嫁

,

主要是从宋代程朱理学

大加提倡后
,

一

才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的
” , “

贞节观念开始严格起来
,

寡妇再嫁受到了道义上的

谴责
,

被攻击为大逆不道
。 ” ⑥ 无可否认

,

妇女贞节观念的严厉化与程朱理学的出现与兴盛

有关
,

但是一种学说的产生与社会观念的实质性改变之间
,

并无立竿见影的效果
。

宋代
“
膏

① 思格斯
: 《家庭

、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
,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 》 第四卷第 61 页
。

⑧ 《礼记
·

郊特牲 》
。

’ ,

⑧ 班固 《 白虎通德论》 卷七 《三纲六纪》
。

」

: ;
_

④⑥ 陈顾远
: 《中国婚姻史》

,

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商务印书馆 19 炭年屁 第228 “ 229 页
。

零 《婚俗文化
:
中国婚俗的轨迹》

,

禹海人民出版社 199啤版
卜

第冬61 一16 2页 ,

孚9巨
,



粱士俗之家
,

夫始属扩
,

已欲括套结案求他偶而适者多矣
” , ①南 宋末年有人控告寡妇阿区

“ 以一妇女三易其夫
” ,

反而被
“
杖一百

” ,

官方认为
:

,’( 其夫 ) 既死之后
,

或嫁或不嫁
,

惟阿区之择
” 。⑧ 正是因为宋人礼枷观念谈薄

、 一

对贞节的普遍城视才使道学家感到痛心疾首
,

要
“
革尽人欲

,

复尽天理 , ,

不过辞色虽厉而实际效果甚微
, 《宋史

·

列女传》 所载 40 余人

中
,

纯粹属于守节不嫁的只有 6人 ! ⑧ 她们或是追念夫妻昔日之情 (陈公绪妻刘氏 ) , 或是敬

仰其夫的道德文章 (谢泌妻侯氏
、

谢杭得妻季氏 ) , 或是为了侍奉年迈的公婆 (包拯儿媳崔

氏 ) , 或者夫家富有因而
“
守幼子不嫁

”
(曾氏妇晏 ) , 夫妻并无感情

,

真正愿做贞节观念
牺牲品的只有开封民妇朱氏一人: 而宜廷些节妇的父母或公婆

、

亲友纷纷劝说或强迫她们改

嫁
,

社会风气可见一斑
。

理学起于北宋中期
,

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
,

封建士大夫逐渐理学化
,

遗 憾 的是屡受排

挤
, “

道学盛于宋
,

宋弗究于用
,

甚至有厉禁焉
” 。

④直到南宋末年理宗 ( 1 2 2 5一王2“ 年 )

时
,

《四书集注》 才被立于官学
,

科举考试准许用朱注答题
。

至此
,

程朱之学仍只是键官方认

可的诸家学说之一
,

并无
“
独尊

” 之地位
。

宋代学派林立
,

各持己见
,

互相攻汗
。

理学历经

艰难
,

正当它在宋末以较强的实力趁机扩大影响时
,

蒙古铁骑挥戈南下
,

阻遏了它的发展
。

事实证明程朱理学对宋代妇女的改嫁间题并未产生寒质性的影响
。

二

婚俗作为缔结婚嫂关系
、

评价婚姻行为的道德准则
,

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相对的独立性
,

对后代的影响比较持久
。

元代的婚俗作为整个中华民族婚俗演化链中的一环
,

除了对人口众

多的双民族宋代婚俗的直接继承外
,

还必然会受到作为
·

“ 国族
” 厂

的蒙古族原有婚俗的影响
。
一

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前的蒙古
,

实行族外婚与一夫多妻制
,

没有汉族所谓的
“

贞节
”
观念

。

成吉思汗的母亲月伦
,

原是蔑儿乞人脱黑脱阿别乞弟弟赤列都的新婚妻子
,

被也速该把阿秀
儿强行抢来

,

占为己有
。

后来蔑儿乞人隔代报复
,

亦把成吉思汗的正妻李儿帖抢去给赤列都

弟弟赤勒格儿字阔为妻
,

称
“
福德夫人

” 。

成吉思汗打败蔑儿乞人
,

才夺回李儿帖
,

李儿帖归

途中生下术赤
。

术赤虽为长子
,
因出身不明遭弟弟察合台攻击而未能继承大汗之位

。 ⑥李儿

帖虽曾一度委身他人
,

丝毫未影响成吉思汗对她的宠爱
,

抉着为成吉思汗生下察合台 ; 窝阔

台
、

拖雷三子
,

合前术赤
,

称
“ 四曲律

” ,

成为统治欧亚大陆的黄金家族的核心成员
;

嫁娶不论辈份
,

甚至没有
“
乱伦

”
的禁忌

。

成吉思汗的幼女阿勒塔伦
,

嫁给祖母月伦的

兄弟泰出 (一译塔术 )
, ⑧母舅成了外甥的

“
骑马

” 。

泰出 (塔术 ) 死后
,

又改嫁其子札兀

儿薛禅
,
0 父子同妻

。

成吉思汗的妃子阿必合有两个妹妹
,

成吉思汗把她们嫁给自己的儿子术

赤 (必克秃秃迷失 )与拖雷 (唆儿忽黑塔尼
,

即蒙哥
、 ·

忽必烈的生母 )
,

姐妹们成了亲
“

婆媳
” 。⑧

忽必烈皇后察必死后
,

又继娶察必的内侄女
、

纳陈射马之女南必
,

并生了奥鲁赤
。

③

江少虎
:

·

《宋朝率实类苑》 卷五十瓜
`

《 名公书料清明集》 户婚门
、

婚嫁
, “

愧嫁小叔入状尸
。

平时不愿受流氓恶少污辱
,

战乱时不肯被强盗
、

乱兵奸淫
,

因而不屈而死的
`

烈女 (妇 )’
,

与坚持贞节观念
、

终

身为夫守节者有别
。

《宋史》 卷四二七 《道学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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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子交死子继
、

兄终弟及的 “ 收继婚” ,

更是蒙古等游牧民族的传统
。

黄金家族成员申

除前述阿勒塔伦外
,

还有古儿别速
。

她原是乃蛮塔阳罕亦难察之妻
,

夫亡
,

被亦难察之子太

亦不合继娶
。

乃蛮败亡
,

为成吉思汗所获
,

封为妃子
,

甚是受宠
。

① 成吉思汗的兰女阿刺海

别吉 (又译阿里黑
、

阿刺罕等 )
,

先嫁阿刺兀思剔吉忽里
,

夫死为其夫幼子李要合收继
。

②

忽必烈女儿囊家真
,

始嫁斡罗陈
,

改适斡罗陈弟帖木儿
,

后嫁帖木儿弟蛮子台
。

⑧
走
这些材料足以说明在大元帝国建立之前直至初期

,

蒙古还保留着群婚习俗的遗迹
,

其婚

俗观念乌婚姻行为都是极其自由的
。

传统的婚俗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面貌
,

譬如
“

收继婚
”

终元一代未能中断
。

这种原始
、

自由的婚姻观念
,

对于与蒙古人杂居的汉人不能 不 形 成 冲

击
,

以致淡化礼教的贞节观
。

`

婚俗的延续既有着习惯的惰性
,

.

也会随着新的社会因素的出现而作相应调整
,

而在引导

婚俗发展方向的诸因素中起首要作用的是当时的生产状况与经济需要
。

对于游牧经济来说
, “
大块无人居住的空地对于畜牧是主要的条件

, ” ④过于密集的人

口是游牧生产方式的最大障碍
。

所以蒙古军队进入中原后
,
执行

“
汉人无补于国万 , “

悉空

其人以为牧地
” ⑤ 的战略方针

,

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在攻城之前
,

先抄掠旁近村镇
,

驱使百

之气 户不间男女老幼
,

贫富逆顺 , 一概杀绝
,

幸

些不抵抗的降民
,

分批迁之漠北
,
路上忍冻换俄

,

敌制胜的道路
。 “

凡城邑以兵得者
,

悉坑
“

一

“
屠城乍 其瘾天规模地迁也 将那

义造应不了产寒的自然环境
,

迁民死者十

之八九
。

自12 1 2年成吉思汗率兵南下到 1念3 4年金国灭亡
,

蒙兵人口全减
,

往往百里无人声
。

金泰

和七军 ( 1 20 7 ) 全国有768 万户
, 4 080 余万人口

,

窝阔台灭金后统计只剩下 1 00 多万户
。

属子

南宋的四川
、

两淮
、

襄樊等地
,

由子袱烈的蒙宋战争
,

出现犊后人烟绝
”
的景象

。

蒙古贵族通

过残酷的屠杀与强迫迁徙
,

为他们在传统的农业地区推行落后的游牧生产方式扫清了道路
。

生产环境的残破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宁
,

人民被迫用逃亡或起义的方式进行反扰
,

这就直

接影响到蒙古的统治
。

现实的利害使他们意识到农业的童要性
,

只有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

找能实行治理
,

又可以保证赋税
,

况且
“
变耕为牧” 的政策显然不适合新征服的漠南汉地

。

所以忽必烈一郎位
,

就首诏天下
,

以 “
农桑为本

” ,

并要求各级官员特别重视
a

安集百姓
、

招诱逃户方
, “
增添户口

” 的工作
。

中统五年 ( 1 2 6劝 八月立官员迁转法
,

以 “
户口增

、 `

田

野辟
、

词讼简
、

盗贼息
、

赋役平五事备者为上选” , ⑦ 把
“
户 口增

”
作为考课官员

,

决定升

降的首项标准
,

足见其重视的程度
。

要增加人口
,

除安巢
、

招诱外
,

必须鼓励生育
,

包括提倡适时嫁娶与鳃寡再婚等
,

’ 一

以增

加绝对人口的总量
。

历史上
,
春秋战国就曾实行

“
取鲜寡而合之

”
的

“
合独

” 国政策
。

《墨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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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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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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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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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翩
: 汉惠帝六年卜晋武帝九钟

诏令都有对妨碍适时嫁娶处罚规定的记载
。

贞观解
二

月
,

唐太宗因全国人口不足 3 0众万户而下诏
,

鼓励
“
庶人男女无室家者” 、 “ 以礼聘娶

,

皆

任其同类相求
, 一不得抑取

,

男年二十
、

女年十五以再及妻丧达制之后
,

娟居服纪已除
,

并须

申以婚靖
·

令其好合
” , “

刻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时
,

鳃寡数少
,

量准户 口增多
,

以

进考第
” ,

反之刚罚
_

。

① 元朝
,

J

术其是忽必烈执政时期
,

实行了一系列鼓励人口增殖的聋种
措施

,

如限制聘财数量与婚宴规檬以减铎婚娶的经济压力
,

禁止强迫娟女堕胎
、

禁溺女婴 以

及生多男者免役等
, ⑧在这种指导思想下 ,对妇女的再嫁采取宽松的自由政策

,

是很自然的
。

马克思指出
: “ 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

,

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

号施令
。

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
,

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 已
。 ” ①在

传统婚俗的基础上
,

根据当朝经济
、

政洽等实际需要修订的新婚法
,

是统治阶级婚姻观念的
集中体现

,

也必然会影响当时婚俗的发展方咸
元代婚法是在参考贰二

制成蜘上产生的
。

一

至元七年 ( 1 2r0) 七月
、

八月尚书舒
“ 议得旧制

,
_

同类自相犯者
,

各从本俗法
” , “

若本妇人服阅自愿守志

呼归宗改嫁者仁听
”

1

牛④至元八年 ( ` “科乏尊国号为
“
元

” ,

二月忽必烈批准中书省关于
“ 民间嫁娶

、

婚姻
、

聘财等事
” 的秦议

,

作为婚法原则正式颁行全国
。

元代婚法的基本精神

达的两个条例
,

均谓
,

或欲归宗改嫁者
,

听 ”

是尊氢 俪各民族咖珊
俗
翰

法
, “

能人同类 “ 相娜氰
各从本俗法

”

而妇女改

嫁继续采取宽松的态度
,
并强调尊重妇女本人的意愿

, “
妇人夫亡

,

服阅守志并欲归宗者
,

听
。

其舅姑不得一面改嫁
” 。

。夫亡的妇女
,

箕要按规定守服三年 (其实 2 7个月 ) 期满后
,

是在夫家守志还是回娘家
“
归宗改嫁 ”

厂

,

全由
几

她本人自由选择
。

如果被丈夫休弃
,

妻妾者
,

分明写立休书
,

赴官钱押执照
,

即听归宗熟依理改嫁
” 。

⑧

“
以夫出

丈
妹

亡
,

「

符合条件的呜可以离密改嫁
,

_

一是继承唐宋婚律的

双方都愿意离婚的
,

政府不加千涉 ; 母二是经过改进的
“
必绝

” ,

“ 和离
” ,

夫妻感情不好
,

《自虎通德论》 卷九 《稼

娶》 云
:

此办理
,

“ 悖逆人伦
,

杀妻父每
,

废绝纲绝
,

乱之大者
。

,

义绝
,

乃得去也
。 ”

庸宋婚律即按

元代则扩大了适用范画
,

亦是放充离婚限制的一项措施
。 “

夫妇之道
,

无非血属
,

纂滞选粼嘿撰秘罚赞:
扩大范围

,

增加了离婚的条款
,

而且政府统一标准
,

实行千预
,

保证妇女的离婚权利
。

离婚
勺 ~碑 ~ ~ 占̀ 一一

一

一

一
_一一一

一
一

_
①
②

⑧

囚

⑥

⑥①

王溥: 《唐会要》 卷八十三 《嫁娶》
。

参见 《通制条格》
,

浙江舌籍出版社1986 年版
,

卷三 《婚姻礼制》
,

卷四 《 婚女妊 孕 》
,

《 女多淹死》
,

卷十七
《 壹产叁男》 等

。

《哲学的贫困》
, 《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 第四卷第 12 1页

。

《元典章 》 卷十八 《户部 》 四 《婚烟》 (以下凡引此卷
,

均简注
` 《元典章 》 卷和 \’ )

.

侄儿不得收婶母
, 、

“

汉儿人不得接续
” 。

同上
“

嫁娶聘财体例
, 。

同上
“

离异买休妻
” 。

有关
“
和离

”

间题
,

可参 《大元通制》 (节文 )
,

载 《元代法律资料辑存》
,

浙江古籍
出版社 1 988 年版第70 页

。

《 刑统赋疏通例编年》 大德八年七月
, 《元代法律资料辑存》 第堵7页

。

《元典章》 卷十八
“

嫁妻听离改嫁
” 。

同上
“

嫁聚聘财体例
” ,

又参见
`
大元通制》 (节文)

, 《元代法律资料辑存》 第70 页
。

·

⑧⑧.

·
工9肠



是改嫁的前提
,

改嫁也往往是离婚的自然结果
。

对于元代的绝大多致妇女来说
,

离婚是改嫁

的准备
,

改嫁则是离婚的 目的
。

既然能离
,

岂能自动放弃改嫁之权利 ? 元代婚法对离婚 限制

较宽
,

为妇女觅偶别嫁大开了方便之门
。

丈夫健在尚且可以争取离婚来改嫁
,

丈夫亡故的要改

嫁就更加名正言顺了
。

元代还流行一种专门为寡妇要求改嫁设计的状纸格式
, ① 足见不肯守

节的妇女之多 ! 所以有人哀叹
: “ 近年以来

,

妇人夫亡守节者甚少
,

改嫁者历历有之
。

乃至

齐哀之泪未千
,

花烛之筵复盛
” 。

②
`

元代蒙育
、

色目人继续实行
“
父死子继

,

兄终弟及
”
的收继婚制

,

至元八年
、

九年的圣 旨

云 :

悯
、
娘根底

、

阿嫂根底收者么道
,

钦此
” 。

⑧ 它不需出夫家之门就可成改嫁之实
,

是一

种特殊的
、

经济实惠且手续简便的改嫁方式
。

既可免
“
种姓之失

” , ④使得家族团结
,

后代
~

咭

繁衍
,

还可以从经济着眼
,

为夫家省下一笔聘财
, “

没小叔儿续亲
,

别要改嫁呵
,

从他翁婆

受财改殊去呵
” ,

⑧这种既不忌乱伦
,

亦毋需守服的收继婚
,

对汉族妇女的贞节观念不能不

产生强煎的冲击
:
同样是女人

,
,

同顶这块关
,

同履这块地
, “

国族
”
与色 目人为什么就不必

寺服守节 ? 专属于汉族人的贞节观念看起来并不具有超民族意义的普遍价值
,

因此也决不会
具有千古不易的绝对价值

。

⑥所以有的丈夫刚死
,

就赶紧焚尸扬灰
,

当月改嫁 , ⑦ 有的丈夫

停户在家
,

就拜灵成亲
,

然后才出丧殡葬 , ⑧ 父母丧服之内成亲者更是不胜枚举 ; ⑨甚至汉
人也仿效起收继婚来

,

侄儿要收继婶母
, L如果考虑到封建时代

“

不告诉则不受理
,

的司法情况

以及元代汉人常常冒用蒙古名字的习惯
,

这种居丧改嫁及搞收继婚的汉人肯定为数不少
。

片 在离婚、 改嫁颇为流行的情况下
,

父母公婆与亲友不仅主动安排寡妇改嫁
,

而且反对女

J哎媳妇守节
` 《元史

.

列女传》
·

载至元间霍家二位媳妇尹氏
、

杨氏的情况就很值得我们注

意 f “
尹民夫耀卿投

,

姑命其更嫁
” ,

尹氏不肯
,

姑日 : “
世之妇皆然

,

人未尝 以为非
一

,

汝独

何耻之有? ”
`

节妇的行动不仅得不到婆婆的支持
,

而且往在裕示自夫们病应癖
, ’

办境孤立O’
东 .

` ’
叭

五
,

、
_

随着经济的复苏
,

一

蒙古贵族汉化程度的加深和理学家在中央政权内影响的扩大
,

宋末以

来僵硬待毙的程朱之学逐渐恢复了生机
,

造成了一种死灰复燃
、

卷土重来之势
。

至元十三年南宋灭亡时
,

南北合计户 1 1 3 3万余
,

约 5。。。多万人 口 , 比 1 2。。年前后金和南

宋户口总数 20 71 万余户、 81 37 万人口⑥要少得多
。

1 5年后至元二十八年
,

户数增至1 3 43 万
,

人即” 。余万
。

至元三十年户数超过 1 4。。余万
。

农业方面经过长期休养生息
,

医治战争创伤
,

努力发展经济
,

在忽必烈统治的元朝前期
,

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
。

受到战争严重破坏的黄

① 《 告状新式》 “

妇人夫亡无子告据改嫁伏式
” ,

((元代法律资料辑存》 第 23 6页
。

② 至大四年上都留守王忠议呈文
, 《元典章 》 卷十八

“

命妇夫死不许改嫁
” 。

⑧ 《元典章》 卷十八
“

收小娘阿嫂
” 、 “

小叔收阿嫂例
” 。 、

④ 《 史记
·

匈奴列传》
。

⑥ 《 元典章》 卷十八
“

舅姑得嫁男妇
” 。

⑥ 作为亚群婚的遗迹
,

汉族自古就有兄死妻嫂
、

子死妻媳等的
`

转房
”

风俗
,

在上层社会贵族中一直流行
。

鲜卑化

的唐皇族的
“

收继婚
,

之习 (李世民杀元吉纳其妾杨氏
、

李治立太宗才人武则天为后
、

李隆基夺 儿 媳 杨 玉环占

为己有
,

不能仅仅看作是统治阶级之淫乱
,

其背后是有婚俗作为理由的)
,

到五代尚未绝迹
。
这种历史因素对元代

汉人的贞节观念大概亦有间接影响
。

O⑧⑨L 分别见 《元典章》 卷十八
`

焚夫尸嫁新例
” 、 `

停尸成亲断例
, 、 `

服内成婚
, 、 .

兄死嫂招后夫
. 、 .

侄

儿不得收婶母
”

诸条
。

Q 《文献通考》 卷十二 《户口》 二
,

宋光宗绍舜四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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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域
, `凡先农之遗功

,

破泽之扶利
,

崇山蟒野
,

前人所未尽者
,

靡不兴举
” 。

由民白生集
,

丛秦灌莽
,

尽化膏沃
,

地价上涨 , 垦辟有方
,
地利毕兴

,

到处仓庚委积
。

汉
、

河
、

淮
、

颖诸

水流域农家
: 开荒多种芝麻

,

当年就
“
有收至盈滥仓箱速富者

” 。 ② 汾晋一带
,

居常积谷
,

“ 其民皆足于衣食
,

无甚贫乏之家
” ,

国而关
、

陇
、

陕
、

洛
“
年谷丰衍

,

民庶康乐
” 。 ④农业

基础较好
,

又没有经过激烈战争的长江以南地区
,

尤其是长江三角洲
,

就更不用谈了
。

在人口增
·

长
、

经济发展的同时
,

蒙古
、 一

色目贵族尤其是蒙古皇帝迅速汉化
,

崇信濡术
。

从忽必烈的皇太子真金
,

到武宗海山
,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
、

英宗硕德八刺
、

文宗图帖睦尔

等
,

都从小受到孺学的熏陶
。

自元太宗七年 ( 12 3 5 ) 江汉先生赵复到燕
,

理学就开始在北方

传播
,

姚枢
、

窦默
、

许衡等理学家对忽必烈的 “ 附会汉法
”
起过相当作用

。

仁宗从小一直受

程朱派理学名儒李孟的影响
,

认为
“
所贵乎庸者

,

为其握持纲常如此其固也
” ,⑥ “

修身治

国 ,
儒道为切

” 。

⑥皇庆二年
,

仁宗下诏恢复科举
,

延褚二年 ( 1 3 15 ) 命李孟知贡举
,

熹的 《四书集注》 为科场程式
, “
非程朱之说不试于有司

” , ①非斯言也
,

罢而翻 之
。

以朱

程李
理学从此获得了

“
独尊

” 的地位
,

成为元朝

通过法律条令来扩大理学的影响
。

礼教

的官方哲学
,

理学家参加中央政府
,

取得执醉权

势力的勃兴必然会对贞节观念的加强 起 促进 作

因而影响到妇女的改嫁自由
。

主要表娜在
:

_
_

第一
,

强调
“

族孝节
” 。

忽必烈至元年间虽对守节予以肯定
,

并免除
“

本户杂役
” ,

但并不

力用

十分重视
。 “

魏阿张孝道侍奉老姑
,

守节不嫁
, ”

亦只是因为其子幼姑老
,

贫病交加
, “

权

脱
免

”
差发钞一钱二分半

,

终五钱渺
, “
候其子长立成丁再行定夺

, ” ⑧并非彻底免除
,

后来便认真了起来
,

大德八年八月确定
“
节妇

”
的标准是

: “

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至五十以后
,

晚节不易
,

贞正着明
” 。 ⑧皇庆二年十月

,

赵哇儿以死殉夫
, “
除免杂泛

,

族表门间
”
外

,

“ 本户的差役也除免者方
。 ’

L 成书于英宗时期的 《大元通制》 表彰守节
, “

妇人夫亡
,

服阅

守志者
,

从其所愿
。

若志节卓异
,

无可养蟾
,

官为给粮存恤
” , 限制招夫

, “
其夫亡

, 已有

所出男女
,

抛下事产可以养赡
,

不守妇节
,

辄就夫家再行招婿
,

破荡前夫家私
,

甚犯风化
” ,

“
若已服阅

” , “
并听离异

,

仍追破费前夫象业给主
,

元下财钱没官
” , “

如未终制” ,

加

重处罚
。

@

第二
,

对收继婚加以限制
。

至元十年 ( 1幻 3 ) 傅望伯将寡嫂牛望儿
“
强行奸讫” 收继

,

官府判云
: “ 牛望儿虽欲恩养儿男守志

,
`

其傅望泊已将本妇强要奸污
,

况兼傅望伯系牛童儿

亡夫亲弟
,

饮依已降圣旨意
,

合准已婚
,
令小叔 (将 ) 牛望儿收继为妻沙 ,

@ 承认强奸收继的脱

成攀实
。

4 5年后的延话五年 ( 10 18 ) 处理性质相
·

同的 ` 田长宜强收嫂
”

、

案件时
,

却认定
`

其

① 王浑 : 《绛州正平县新开滩润梁记》
, 《秋涧集》 卷三七

。

② 王祯 : 《农书》 卷二 《 垦耕篇》 四
。 火

-

⑧ 余阅
: 《耕云庄记》 ,

《 青阳集》 卷三
。

田 苏天爵 : 《韩永神道碑》
, 一

嘴滋溪文稿 》 卷一七
。

⑥ 《元史》 卷一七五 《 李孟传》
。

。 《元史》 卷二六 《仁来纪》 三
。

由 欧阳玄
: 《赵翩祠堂记》

,
令见 《通制条格渔卷五 《科举》

。

⑧ 《元典章》 卷三十三 《礼部犷六 《孝节》
`

魏阿张葬站免役 ,

。 同上
“

族表孝义等事
” 。

晒 《通制条格》 卷十七 《斌役必
“

孝子义夫节妇
, .

。 《元代法律资料辑存》 第72 页
。

Q 《元典章》 卷十八
口
叔收兄嫂

, 。

落墓口



拼犯其伤凤化
、

败坏人伦” , 自
乱常败俗护

, “
拟合田长宜比依强奸无夫妇人例杖断一百七下气

其嫂 “ 田阿段听从归宗守制
,

如别行改嫁 , 依例断罪” 场 山 田长宜按强奸罪量刑而田阿段不

能另行别嫁 〔收继优先 )
。

童治元年 戈1 3 2 1 )
“
兄收弟妻断离案

” 乃婆婆作主
,

双方自愿
,

直色生下女儿
,

仅仅因为缪阿雇守服时间尚缺八个月
, “
服内收继为妻

, 虽系尊长所命
,

缘兄

纳第姜
,

大伤风化
”

’
,

结果男缪富立被 ` 杖断一百七下离异 ` ,

女缪阿雇
“
杖断九十七下离

异
”

4

,

己经生下的
“
女子随母归宗

” ,

主婚的婆婆亦被
“
决五十七下” , ②处罚十分严厉

。

第兰
,

用经济措施限制改嫁
。

大德七年 ( 1 3 0 3 ) 六月
,

中书省江浙行省咨
, “

妇人但欲

荐造他人
,、

其元随嫁妆奋财产
,

并听前夫之家为主
” 。

⑧

第因
,

宫员妻妾木得擅自改嫁
。

大德三年因为
“
两广烟瘴重地

,

比来官员染病身死
,

抛

下妻妾改嫁他人
,

将俞夫应有资财人 口席卷而去万 ,

提出
“
今后若有身故抛下老少

,

听从本

攫官司依例起遣还家
。

其妻妾不得擅自改嫁
,

如有违犯
,

断 罪 听 离
,

前 夫 家 私
,

勒 令陪

樱 , 。 ④

第五
,
蒙古

,

色目人对收继婚等
“
国俗护 提出尖锐的批评

,

元惠宗时监察御史乌古孙良

横上疏云
,
国人

“
交死则妻其从母

,

兄弟死姗收其妻 ,, 是
“
不守纲常扩 ; 所谓

“
国人不拘此

例
” , “

茗日优之
,

实物陷之犷外若喀之
,

内实侮之 ,’ , 含脱脱危雍吉刺氏坚决不让亡夫前

妻所生二子收继
,

骂曰 : “
汝禽兽行

,

欲妻母耶 ? 若死何面目见汝父地下 ? ”
只兽花真蒙古

氏丈夫死后
, “

誓不再酿沙 。 ⑧阔卿歹侧室高丽氏不肯被正臭子拜马朵儿赤收继而遭审讯毒

打
,

侍正府都事帖木儿木花深为同惰
。

璐

官p飞会

六

.

、

殊观元代
,

随着程朱理学 “ 独尊
”
地位之确立

,

礼教的移响确在逐步扩大
,

但也并非有

些研霓者所认为的那:祥
, 必
蓦了元代 , 这种 (贞节 ) 观念差不多成为人们的普遍意识

,

达到了

极不合理的地步分
。

其嵌据之一是天德七年乌氏乳生赛
,

宁死不肯求健
, ⑧个别的极端例子

儿乎传此皆有
,

吴国洗纱女因筒意位子葺乞食
,

后义自认失节而跳水自杀 , ⑧三国夏侯令女

儿
,

以割去双耳与鼻向父母表示誓不再麟 , 麟盆代歌研薄户参军王凝妻
,

投宿时手臂为旅舍

主人谈拉
,

因斩断以保贞节
,
西但是并不能撼此认定该代贞节观念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甚至 到

了 古排杀人性奎极
”
的地步

。

其证据之二是
: ` 二十四史中妇女集 《列女传》 及其它伶申附及者

,

《元史》 以前没有

达到六十人的
,

而 《元史》 竟达一百八十七人
。

况且先权有九十八年的历史
” 。 ,

必 “
死 女

”
的

成分很复杂
,

各代的标准也不一致
,

但是 `列女廿 并不完全等子
“

烈女
”

(抗辱或殉情而死 )
、

必省妇` (夫死不嫁 ) 是可以肯定的
,

·

国为还有 “ 资女” , 有贤妇钾
,

并不需要有为贞而死
、

苗 同上
. 田长宜强收嫂

” 。

② 《 元典章》 附 《典章新集 》 户部 《婚姻》
“

不收继
” 。

⑧④ 《 通制条格》 卷四 《户令》
“

嫁娶
, 。

⑥ 《元史》 卷` 八七 《乌古亦良杭传》
。

⑧ 《元史》 卷二 0 0 《 列女 》
。

O 《辍耕录》 卷十五
“

高丽氏守节
, 。

⑧ 孙晓 《 中国婚姻小史》 第九章
。

⑧ 《昊越春秋》
。

L (晋 ) 皇甫谧
: 《列女传》

。

⑧ 《 新五代史
·

杂传》
。

@ 《中国婚姻刁咬》 第九章
。

七吐下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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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节而守的事迹
,

人们称道的是她们对家庭
、

社区乃革于国家的贡献
。

作为后代政府为前朝

所修的
“
国史

” ,

材料的选择取舍往往受到史罕们思想观念的影响
,

譬如元代史臣就不象明

清那样重视
“ 烈女

” , “
与其得烈女

,
不若得贤女

。
·

天下而有烈女之名
,

非幸也” ,
这是《辽

史
·

列女传》 开宗明义豹几句话
,

、

认为
, “
烈女 ,’ 不仅不如资女对社会的价值大

,

甚至还有微

词
, “ 非幸也

” 。

元末史巨们袭前代之制修撰宋
,
辽

,
金三史的 《列女传》 时

,

由于思想上

轻视
“
烈女

妙
及某些平庸的节妇

,
入传者势必减少

; 另外由于宋
、

,

辽
、

金三代不重贞节
,

烈

女
、

节妇的记载容易挂一漏万
,

湮灭不闻
,
亦是一个原因

。

《元史》 修于明初
,
程朱之说定

于一尊已的余年
,

儒学完全理学化
,

史臣大都是理学书播、 且当朝新帝朱元璋非常重视 代三

纲五常
” : “ 元之臣子

,

不遵祖圳
,

废坏纲常
·

一其于父子
、

君臣
,

夫妇
、

长幼之伦
,
读乱

甚矣
” , ①所 以明代史臣对贞女

、 几

节妇的兴趣前所未有
, “

其间有不忍夫死
,

一

感慨自杀以从

之者
,

虽或失于过中
,

然校于忍辱苟生而不知愧者
,

有间矣
” , ② 正是元代

“
苟生

” 、
一

“ 吏

适而不知愧者
”
太多

,

理学先生才愤愤不平
,

下此诛心之论
。

既然认为
“
饿死事小

,

失节事

大
” ,

为了劝励薄俗
,

、

增加宣传效果
,

当然要不遗余力地搜集节妇
、

烈女之迹
,

唯恐遗漏万

一
。

所谓
“ 元受命百余年 , 女妇之熊以行闻于朝者多央

,

不能尽书
,

.

采其尤卓异者
,

具载于

篇
” , ⑧ 完全是哄骗老百姓的宣传伎俩

:
·

实际上 《元史
.

列女传》 中并无
“
卓异” 之迹

,

仅

仅留、 个名字的占了很大的数量
。 一

、

一户
·

-
一

、

所谓列女
“
竟达一百八十七人

,

况且元仅有丸十八年历史
” 的说法亦不确切

。

《元史 二

列女传》 首起
“
崔氏

,

周术忽妻也
。

丁亥岁
,

从术忽官平阳
,
金将来攻城

,

克之… … ” 。

元

朝前期的
“ 丁亥岁

”
是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 ( 1 2 8 7 )

,

金亡已 54年
,

何来
“
金将攻城

” ? 所

以 “ 丁亥岁
”
实是 1 2 2 7年

,

即南宋理宗宝庆三年 ; 金哀宗正大四年
、

成吉思汗二十二年
。

该

传有年代可考的依时间排列
,

崔氏后为周氏
,
金未节妇

,
.

三为杨氏
,

四为胡烈妇
,

皆至元八

年改国号之前的
“
列女

” 。

该传起
“
丁亥岁双

】

( 12 解 ) 迄元顺帝末年 (l 3 6 5)
,

历时 1 42 年
,

所

记 18 7人中
,
除去

“
贤女 (妇 )

” ,

所谓 声节妇” 、 “
烈女 (妇尸

’

者每年最多摊上一个
。

气

元

代有一千三
、

四百万户人家卜丈夫不幸亡故的约以万分之一的比例 ,’ 每年一千三
、

四百个新

寡的妇女中只有一个能为夫守节
,

·

证明了什么呢? 一

实豚情况是
:
元代大德 ( 1邓 7尸份 1 3 0 7 )

、

,

蒙古贵族基本汉化
,

理学家倩受尊丰肠 仁宗时

期 ( 13 1 2一 1 3 2 0 )
,

礼教影响在上层社会进一步扩大
,

贞节观念得到提倡与强调
。

但直到元

末
,

对整个社会妇女自由改嫁的风气并未造成实质性的改变
,

一

嗽列女传》 所载之守节妇
,

依

然同前期一样
,

遇到父母
、

公婆 、 亲戚的劝嫁
:

-

一

闻氏
,

大德四年 (夫 ) 新之吸
,

愉氏年尚少
,

父母虑其不熊守
,
欲更嫁之

。

又有刘

氏
,

少寡
,

父母使再酿
。

冯氏 ,

大德五年 (未投后 ) 父母来视之
, 气

怜其孤苦
,

欲使更事

人
。

丁氏
,

大德间 (夫投 )
,

服既除
,

父母屡议夺嫁之
。

白氏
,

夫弃家为僧
,

一 日还
,

迫使他适
。 一 ,

元代笔记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 “

奉化陈氏妇 (楼氏) 至二十六而寡
,

父母欲夺其志
” , “

李

氏生子庸
,

甫六岁而寡
,

舅姑怜其少也
,

欲嫁之
” 。

④

① 《 明太祖实录》 卷二十一
。

⑧ 《元史
·

列女传 》 。

⑧ 《 元史
·

列女传》
。

囚 《辍耕录》 卷二十九
“

一门五节
, 、 “

一门三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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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中后期官方
“
贞节

”
的号召与社会实际情况形成巨大反差的原因之一

,

是时间太短
。

婚俗的稳定性与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官方的政策必须持续执行相当长的时间才能逐步地改变
,

短时间是 无法奏效的
。

其二是经济的作用
,

寡妇改嫁
,

既是为自己的幸福
,

更是由于经济生

活
,

夫死之后
, “ 户下别无事产可以养赠

。

委是贫难生受
” ,

叹不嫁人无法生存下去
。

父母

劝女儿归宗改嫁的 , 自然有 “ 虑其不能守
” , “

怜其孤苦
” 的感情

,

亦免不了有再嫁一次女儿
,

多得一笔聘财的考虑
, “

李氏 (夫段 )
,

父欲夺归嫁之
” 。 ②舅姑劝嫁

,

经济因素更多
, “
王

氏 (夫段 ) 服阅
,

`

舅姑谓之 臼
: `吾子已段

,

新妇年尚少
,

宜 自图终身开
,

毋徒淹吾家也
, ”

怕空耗衣食 ; “
赵美妻王氏

,

夫亡守志
, ”
舅姑劝嫁不从后

,

又 “
欲以族侄与继婚

” ,

仍不从
,

因而不惜
“
迫之力

” ,

使王氏
·

“
知不免

,

即引绳 自经死
” , ③ 采取强迫手段无非是想让;寡媳

发挥经济效益
,

省卞族侄聘财之费
。

亲族逼嫁
,

基本出于
“
利其财货

” :

段氏
,

夫死后守节

孝养舅姑
,

舅姑投
,

其夫
’

“
诸父仲汉贪其产

”
而逼嫁

, “

汝无子
,

宜改适
,

霍氏业汝无预焉
分 。

苏氏
,

夫武用死后
, “

夫之兄利其资
,

欲逼而嫁之
” 。

④ 在
“
贞节牌坊

” 的荣誉与金钱物质

的实惠之间
,

元人一般都选择后者
,

正好证明了程朱理学及政府号召并没有明显改变原有的

婚俗
,

对寡妇自主改嫁或强迫寡妇改嫁的行为并未造成实质性的道德压力
,

人们依 旧我行我

素
。 “

燕山项氏
,

奉
`

(夫 ) 枢回江南 ; 誓以夫余货养姑以自终
。

比至
,

姑已改适
” , ⑤媳妇

想守节
,

婆婆倒反而改嫁了
,

说明当时一般老百姓贞节观念很淡薄
,

并不嫌弃改嫁的寡妇
:

“ 天台金沙里女王静安
·

… “守节不嫁
,

权贵争求之 ” , ⑥ “
刘 节妇 (夫死 )

,

既而权贵闻刘
一

美且贤
,

争欲强委禽焉
” ,

知节妇事在至正丙申
一

( 1 3 5 6 ) 春后
,

元代末年权贵还在 争 着 娶 寡
妇

, “
刘誓死不贰

” ,

元末明初的陶宗仪愈慨道
: “
夫刘本一间阎女子

,

其操行乃尔
。

盖有贵为

后妃而莫乏及者
” 。

⑦可见 当时贵为后妃者都不肯守节
。

元末至正年间
,

叶县军士李清病笃

时劝妻春儿改嫁
, “

吾殆矣
,

汝其善事后人
” ,

春儿以死殉夫
,

陶宗仪又写道
: “

顾世之名

门巨族
,

动以衣冠自眩
,

往往有夫骨未寒而求匹之念 已萌于中者
”

一
, ⑧ 着来上层社会妇女改

{熟蒸蒸巅潍;
、

黄昏
。

责任编辑
:
谭 深

① 《元代法律资料辑存》 第236页
。

⑧ 《 元史
·

列女传》 。

⑧④ 《 元史
·

列女传》 。

⑧ 《辍耕录》 卷二十二
“

项节妇
” 。

⑧ 《辍耕录》 卷二十九
`
杨贞妇

, 。

O 同上卷二十四
峨
刘节妇

, 。

⑧ 同上卷二十
“

夫妇同棺
, 。

⑧ 《元典章 》 卷三十三 《礼部》 六 《孝节》
`

族表孝义等事
, 。

L 《元典章 》 卷十八 尹命妇夫死不许改嫁
, 、

《 通制条格》 卷四
“

嫁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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